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规划〕第13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梁小琼

	违法事实
	梁小琼于1995年在乐山市市中区百嘉巷45号5幢未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，涉案房屋为砖混结构。2001年当事人对涉案房屋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，该证书载明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。经乐山市海平面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面积测绘，房屋实际面积为172.64平方米，该栋建筑超面积修建12.64平方米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252.8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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